
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终止四川龙华光电薄膜股份有限公司 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备案的申请 

 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： 

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招商证券”、“本公司”）与

四川龙华光电薄膜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龙华薄膜”）于 2019

年 4 月 16 日签订了《四川龙华光电薄膜股份有限公司与招商股份有

限公司之关于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（A股）并在创业板上

市之辅导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辅导协议》”），龙华薄膜聘请本公司

担任其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辅导机构。 

2019 年 4 月 22 日，招商证券向贵局提交了关于龙华薄膜首发辅

导备案申请材料，并经贵局同意进行备案登记。辅导期间，招商证券

根据相关规定选派了项目组成员组成辅导小组对龙华薄膜开展辅导，

辅导人员协同律师、会计师等相关中介机构，采取了现场尽职调查、

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、专题研讨会等多种形式，对龙华薄膜进行辅导。 

现经双方友好协商，招商证券与龙华薄膜决定解除《辅导协议》，

并于 2020 年 4 月签署了《四川龙华光电薄膜股份有限公司与招商证

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关于终止<四川龙华光电薄膜股份有限公司与招商

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（A股）并在

创业板上市之辅导协议>的协议书》。自该协议生效之日起，《辅导协

议》约定的相关权利和义务终止，双方无任何争议或潜在纠纷。 



 


